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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拨第二批乡镇（街道）民政综合服务
中心建设资金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《青田县民政局关于加快推进乡镇（街道）民政综合服

务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下拨第二批

建设资金 95万元，主要作于开展乡镇（街道）民政综合服务中心

建设。

此项经费由我局拨付你处，请专款专用，合理使用。请各乡镇

（街道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组织实施项目建设，并将使用情况及

时上报我局。2023 年 11 月底，我局将组织人员进行项目跟踪检查。

青民〔2022〕15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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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2 年度乡镇（街道）民政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资金安

排表

青田县民政局

2022 年 11 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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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2 年第二批民政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资金安排表（社工站）

序号 乡镇街道 建设资金/万元 备注

1 油竹街道 5

2 三溪口街道 5

3 温溪镇 5

4 山口镇 10

5 船寮镇 5

6 腊口镇 5

7 章旦乡 5

8 仁宫乡 5

9 吴坑乡 5

10 汤垟乡 5

11 方山乡 5

12 季宅乡 5

13 万山乡 5

14 黄垟乡 5

15 万阜乡 5

16 舒桥乡 5

17 章村乡 5

18 祯旺乡 5

合计 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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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财政局。

青田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 11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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